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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1 年 4 月 11-15 日，内罗毕  
议程项目 9 
其他事项  
 

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国家活动的决议草案 
 

起草小组提交的案文 

 

理事会, 

 

回顾 其2005年4月8日第20/15号决议，其中理事会重申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运作职能和规范职能之间的互补性和协同增效构成了一种重要财富和相对优

势，并承认各区域办事处和人居方案主管发挥的作用, 

 

还回顾 其2009年4月3日第22/9号决议，其中理事会请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加强其区域存在，以便在执行其工作方案过程中加强南南合作, 

 

注意到 大会2010年7月2日关于全系统一致性的第64/289号决议，其中  

大会强调了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的原则，注意到“一体行动”国家所取得的进展，

并重申了简化和统一业务做法、规则和程序以提高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效率、问责

和透明度这一目标, 

 

铭记“一体行动”的重要性和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注意到 大会2010年12月20日关于落实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成果

和加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的第65/165号决议，其中大会注意到联

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在协助方案国家将《人居议程》作为主流纳入其各自发展框

架方面所做的努力, 

 

铭记 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同行审查报告，其中建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除了其他事项以外，考虑改变组织结构，使之更好地与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

的重点领域保持一致，从核心资源中向各区域办事处调拨充分的资金，以改善全

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协调工作，并系统地将国家一级取得的成就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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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2011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国家活动报告，该报告显示出，人居署

的活动内容有所扩展，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有利； 

 

1．承认 国家活动作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任务的一部分并作为中期战

略和体制计划和人居署强化的规范性与运作性框架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 

 

2．请 执行主任调集和划拨充分的核心资源，用于与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

的核心领域保持一致的国家活动的筹备、实施、监测和评价工作，并推动受影响

国家中的灾后和冲突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3．还请 执行主任在界定和发展国家活动的过程中加强各司局之间的协调

和合作； 

 

4．支持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参与联合国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合国发展援

助框架，并通过其各区域办事处和人居方案主管推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工作； 

 

5．请 执行主任在国家一级与其他相关联合国方案和活动展开合作； 

 

6．还请 执行主任改善从国家活动取得的最佳做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的传

播工作，应确保将这些经验教训纳入人居署的全球规范性工作，以便加强其问责

制和实效； 

 

7．还请 执行主任与相关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合作，定期增订国

家方案文件，支持组织国家城市论坛，将其作为政策辩论和提高认识的工具，并

作为世界城市论坛各届会议筹备工作的平台，并向常驻代表委员会通报这些增订

情况； 

 

8．请 执行主任制订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方案，通过交流专家、最佳做

法和政策办法将其作为促进南南合作的一种机制，其中包括三角合作； 

 

9．还请 执行主任在即将进行的组织审查中适当考虑到增强权力下放和授

权的必要性,以便提高国家活动的效率和影响，包括各级区域办事处和外地办事

处方面的活动； 

 

10．邀请 所有有能力的国家政府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展开的国家活动

的筹备、实施、监测和评价工作提供捐助； 

 

11．请 执行主任向理事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推动国家活动方面取得的进

展，包括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 


